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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30日，备受外界关注的凤凰
古城门票是否取消终于敲定。凤凰县人民政
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自4月10日起，凤凰古
城试行暂停景区验票，保留景点验票这一方
式。恢复2013年4月 10日前的运营模式，这
样游客逛凤凰古城可以节省148元。

昨日上午，记者从凤凰县委宣传部获悉，
该县人民政府就这一验票方式召开方案（草
案）听证会，听取与会者意见。但是此前，湖
南凤凰古城已试行暂停景区验票，保留景点
验票。

由于其已经在4月 10日停止收费，所以
现在再开听证会便有些不妥，同时，记者发
现，三年前其收费所依据的文件仅仅是地方
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文件。

9景点仍须花148元买套票

《凤凰县人民政府关于暂停景区验票保
留景点验票方式的函》称，根据《凤凰县景区
整合经营协议》约定，三年即将到期，凤凰旅
游整合经营主体几经磋商仍无法达成合作协
议。为维护社会稳定，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经
2016年3月27日凤凰县第十六届人民政府第
四十三次常务会议和中共凤凰县第十一届委
员会2016年第六次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决
定自2016年4月10日起，暂停景区验票，保留
景点验票方式。收函后，及时做好相关工作
（南华山神凤文化景区作为单一景点自行售
票验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和正常的旅游市
场秩序。

这意味着，自今年4月10日起，进凤凰古

城旅游的游客不用再购买148元的捆绑式大
门票，只需要在逛小景点时购买相应的门票。

但古城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暂停或取
消景区验票并不等于景点不售票。游客要游
览古城9个核心景点仍需花148元购通票进
入，而不能一个个景点分别购票参观。

“围城收费”停了，生意仍未好转

对于商户来说，这一举措，并未带来生意
火爆的局面。4月26日下午，一则题为《凤凰
客栈老板的公开信：“围城收费”停了，我的生
意没了》的网帖在互联网论坛及朋友圈流传，
引发争议。

网名为“溪姐”的客栈老板称，原以为凤
凰县人民政府取消“围城收费”这一举措会给
客栈带来生意火爆的局面，为此，她还特意在
门口摆了不少鲜花。“溪姐”称，从4月5日至
4月18日共13天时间，她仅有10个订单，收入
800 元。她在公开信中称，如今，凤凰的客
栈、各种生意落到谷底了。她的朋友中，客房
住满的基本没有，还有四五个老板想把客栈
转让出去。

现在距离五一假期只有几天时间了，她
一张订单都没接到。为招揽生意，4月 19日
—21日，“溪姐”的客栈免费对外开放三日，竟
没有一个人来住。

先决定后听证违反法定程序

根据相关规定，重大行政决策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举行听证会：涉及公众重大利

益的；公众对决策方案有重大分歧的；可能影
响社会稳定的。

同时，重大行政决策方案草案经政府分
管负责人审核后，由行政首长决定提交政府
常务会议或者政府全体会议讨论。由政府常
务会议或者政府全体会议审议重大行政决策
方案草案。

昨日上午，记者就“凤凰古城举行门票价
格听证会”一事向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
任杨小军咨询，先公布取消景区验票再召开
听证会在程序上是否违规。杨小军表示：“先
定后听是违反法定程序的。但如果政府先宣
布只是意图而不是决定，那不违法，只是不妥
当。”

收费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记者发现，收费的依据是凤凰县政府的
两个文件——《关于印发凤凰县旅游景区门
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和《关于印发凤凰
县旅游景区门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
发文机关均为“凤凰县人民政府”，其制定主
体为县级地方政府。

根据我国《立法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县
级地方性政府没有权进行“立法”。因此，这两
个文件并非法律性文件。

五一小长假游客或增加

虽然短期内商户并没有太大起色，但是
五一小长假游客或将迎来小高峰。携程旅游
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截至14日，凤凰古城

取消门票收费以来，全国通过网上报名跟团
游、自由行的人数，是去年同期的3倍。相比
门票取消的消息发布之前，涨幅也明显提
升。报名者一半是中老年人，另外以年轻白
领、学生为主。

随着门票取消后旅游人气大增，加上五
一小长假来临，当地酒店客栈价格出现上
涨。数据显示，目前五一之后的酒店价格已
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0%，涨价幅度大部分在
几十元。预计游客数量在五一以及五六月会
有明显提升。 （法婉）

昨日凤凰县就古城暂停购票进城召开听证会 ：

取消148元进城收费，恢复景点验票
当地商户称生意未见起色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3年，凤
凰县政府表示，凤凰古城的管理与保
护面临极大人力、财力困境，充斥零
负团费、环境脏乱、欺客宰客等现
象。实施“一票制”等管理服务新体
系的目的，不仅可以控制景区内客流
量，提升旅游体验，还可以依靠门票收
入，加强古城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
于是非当地居民进入古城收费 148
元。此举引来凤凰古城内众多商户
的不满，很多客栈入住率下降。

2016年3月，估算着“围城协议”
三年期满，古城内八百多家住户联名
给政府写请愿书，要求取消现行验票
方式，如不取消则要求赔偿损失。将
近20页信纸，八百多个签名，每个名
字上覆着鲜红的手印。

■相关链接

本报讯 昨日上午，教育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
《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规定》
首次提出了顶岗实习学生报酬底线，不
得低于同岗试用期工资的80%，要求“无
协议不实习”。

此外，对不适宜学生实习的情况，如
安排一年级学生顶岗实习，安排学生到
酒吧、夜总会、歌厅、洗浴中心等营业性
娱乐场所实习等，《规定》均予以明确禁
止。

顶岗实习报酬不低于试用工资80%

记者注意到，《规定》首次提出顶岗
实习学生报酬底线，要求实习单位参考
本单位相同岗位的报酬标准和顶岗实习
学生的工作量、工作强度、工作时间等因
素，合理确定顶岗实习报酬，原则上不低
于本单位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
80%，并按照实习协议约定，以货币形式
及时、足额支付给学生。

《规定》还明确了顶岗实习学生的
人数不超过实习单位在岗职工总数的
10%，在具体岗位顶岗实习的学生人数
不高于同类岗位在岗职工总人数的
20%。

此外，职业学校和实习单位不得向
学生收取实习押金、顶岗实习报酬提成、
管理费或者其他形式的实习费用，不得
扣押学生的居民身份证，不得要求学生
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收取学生财
物。

全程监管 杜绝“放羊式”管理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称，职业学校
学生被安排到一些危险岗位、不适合学

生的场所实习。对此，《规定》也指出，跟
岗实习、顶岗实习必须签订三方协议，明
确各自责任、权利和义务，并对实习协议
的基本内容作出规定。

《规定》强调实习的全过程管理，覆
盖实习过程各个环节。此外，明确各方
的管理职责。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统筹指
导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职业学校主
管部门负责职业学校实习的监督管理。
职业学校应当会同实习单位共同组织实
施学生实习。

《规定》提出，对违反本规定组织学
生实习的职业学校，由职业学校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照有关
规定给予处分。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事
故的，应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追究责
任。

禁止实习生到夜总会、酒吧实习

《规定》第15条和第16条，对实习中
的禁止性情形作出要求，提出“六不得”，
即：不得安排、接收一年级在校学生顶岗
实习；不得安排未满16周岁的学生跟岗
实习、顶岗实习；不得安排未成年学生从
事《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中禁忌从事
的劳动；不得安排实习的女学生从事《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禁忌从事的
劳动；不得安排学生到酒吧、夜总会、歌
厅、洗浴中心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不
得通过中介机构或有偿代理组织、安排
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

此外，《规定》进一步明确，职业学校
和实习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为实
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并提出要推
动建立学生实习强制责任保险。

（中新）

教育部发布《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顶岗实习报酬不低于同岗试用工资80%

禁安排职校生到酒吧实习


